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9月13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孔文吉、簡東明等19人，有鑒於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「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」，其土地條件限定第2條：原住民保留地依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7條規定適用林業用地管制之土地。此規定嚴重影響劃歸都市計畫內之原住民保留地之權益。受影響區域有新北市烏來區、桃園市復興區石門水庫周邊以及屏東縣牡丹水庫周邊等地。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上述區域提出專案檢討報告與補償方式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提案人：孔文吉　　簡東明　　

連署人：鄭天財　　曾銘宗　　林德福　　王育敏　　江啟臣　　張麗善　　楊鎮浯　　費鴻泰　　陳宜民　　徐榛蔚　　許毓仁　　徐志榮　　吳志揚　　蔣萬安　　陳雪生　　林麗蟬　　顏寬恒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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